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10年長期照顧計畫－居家復健

ㄧ、目的：

  結合民間資源，針對長期照護個案需求，予以專業人員居家復健
  （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訪視費用補助，以期個案能在社區中獲
  得充足之居家照護服務。
二、服務對象：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縣，經長期照顧服務個案評估量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ADL）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評估為失能者，包含：
   1. 65歲以上老人。

   2. 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3. 50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三、服務內容：
   由專業人員（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醫師）親赴案主家中，協助失能者

   居家生活能力上的重建與訓練。
四、補助標準：
	失能程度
	一般戶
	中低收入
	低收入

	輕度

中度

重度
	補助額度：

(1)每星期最多補助一次，最多以6次為原則，連續1個月無明顯進步且無法積極配合者停止補助。

(2)補助1,000元/次。

(3)另經治療師評估個案具高恢復潛力，可提出延案申請，惟須經照管中心核准；每次延案以6次治療為限。

(4)自付治療師交通費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70％

民眾自付30％
	補助額度：

(1)每星期最多補助一次，最多以6次為原則，連續1個月無明顯進步且無法積極配合者停止補助。

(2)補助1,000元/次。

(3)另經治療師評估個案具高恢復潛力，可提出延案申請，惟須經照管中心核准；每次延案以6次治療為限。

(4)每次可另補助治療師交通費200元。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90％

民眾自付10％
	補助額度：

(1)每星期最多補助一次，最多以6次為原則，連續1個月無明顯進步且無法積極配合者停止補助。

(2)補助1,000元/次。

(3)另經治療師評估個案具高恢復潛力，可提出延案申請，惟須經照管中心核准；每次延案以6次治療為限。

(4)每次可另補助治療師交通費200元。

分攤比率：

政府全額補助


五、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逕向長照中心、衛生所、鄉鎮市公所、社會處、長照中心合約居家復健單位索取）。

  （二）身份及戶籍證明文件。

  （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如無則免附）。

  （四）其它必要之相關文件。

六、受理窗口：

   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七、申請流程：

   （一）申請者應檢附申請書、身分及戶籍證明文件、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等

         辦理。

  （二）對於評估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接獲評估結果次日起30日內向原申請單

        位提出申訴，必要時得進行複評。

八、派案原則： 

    中心依個案意願或提供最近居住地之合約服務機構之名單，供個案可依選擇

服務機構。
九、注意事項：

  （一）應接受本中心合約之居家復健提供單位定期訪視。

  （二）每6個月應接受照顧管理專員重新複評1次，並依複評結果適時調整

        補助時數及內容。
   （三）每年度若福利身分變更者，應依變更之身分調整補助時數及標準。

  （四）本項服務如遇中央政策或地方財政變動，得視情況調整補助標準。

十、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地址：彰化市旭光路166號4樓

    電話：（04）7278503   傳真：（04）7266569

	99年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居家復健』服務單位名冊

	機構
	地址
	連絡電話/傳真
	連絡人

	林昭宏復健科診所
	彰化市彰南路
一段226號
	04-7375500
04-7375649
	駱慶芳

	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光南里
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7433
04-7279512
	李藺芬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
員榮綜合醫院
	員林鎮黎明里
中正路201號
	04-8326161#160
04-8353158
	蔡淑萍

	員林郭醫院
大村分院
	大村鄉大村村
田洋橫巷2-9號
	04-8539666#2120
04-8525966
	黃美玲








